
造林 2.0 啟動：
串連國土綠網，經營永續價值
撰文｜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何湘梅

前言

森林，是國土的肺，也是臺灣最

重要、卻經常被低估的公共資產。全島

森林面積約220萬公頃，森林覆蓋率超

過六成，橫跨高山、丘陵與平地邊際地

帶，長期在涵養水源、調節氣候、保護

坡地與維繫生物多樣性等面向，發揮不

可取代的功能。從農業施政的角度來

看，森林並非單一部門的資源，而是支

撐農業生產穩定、流域安全與區域發展

的基礎結構。

近年來，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愈

發明顯，極端降雨、乾旱與熱浪事件頻

率升高，使國土安全與生態系穩定面臨

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此背景下，森林的

角色已由被動保護的自然資源，逐步轉

變為各國積極投資的「自然解方」，成

為因應氣候風險、穩定農業生產與提升

社會韌性的關鍵工具。

回顧我國獎勵造林政策的發展，

可以看到一條隨著國家需求、經濟結構

與環境條件等不斷調整的軌跡。從80年

代因應山坡地濫墾與水土流失所推動的

全民造林運動，到97年依《森林法》授

權，正式建立《獎勵輔導造林辦法》，

政府透過制度化獎勵，引導私有土地重

新投入造林體系，逐步擴大森林面積，

為今日林業政策奠定重要基礎。

然而，當森林被視為具有百年尺度

的公共資產，造林政策自然不能只停留

在「完成造林」的階段，而必須進一步

思考如何讓森林在未來數十年間，持續

累積生態、經濟與社會價值，這正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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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造林 2.0 啟動的根本背景。

修法背景：從造林成果到制度

結構的全面檢視

過去十餘年，獎勵造林政策確實

為國土帶來顯著的綠覆成效，也在水源

涵養、坡地保安與局部棲地復育上，發

揮實質功能，更讓大量私有林地納入國

家林業政策體系；然而隨著制度長期運

作，來自林農、地方政府與專業社群的

實務回饋，也逐步顯現出制度上的結構

性壓力。

首先，是獎勵期程與實際經營條件

之間的落差。舊制以20年為獎勵期程，

原意在於確保造林成果穩定，但實務

上，卻造成土地長期被鎖定，降低林農

因應市場或家庭條件而調整經營方式的

彈性。同時，隨著人工、材料與管理支

出成本逐年上升，獲得獎勵金額未能反

映實際投入，對於中小規模林農而言，

經營壓力日益沉重，致部分林地在獎勵

期滿後缺乏持續管理動力。

其次，是經營目標設定不明確。

過去制度以林木存活率作為主要檢測指

標，確保樹木「活得下來」，卻未能引

導森林朝向明確的經營方向發展。無論

是木材生產、生態服務、景觀利用或林

下經濟，往往在制度中缺乏清楚定位，

使森林的多元價值難以在政策架構中被

充分發展。

再者，隨著社會對生物多樣性與自

然保育期待提升，部分過往以人工林取

代次生林的案例，引發外界關切。若

造林行為本身未能帶來生態外加性，

反而削弱原有棲地品質，將與永續發

展方向背道而馳。

獎勵造林 2.0 的核心精神：先
決定經營目的，再分流輔導

基於上述反思，林業及自然保育

署自112年底起，從國家政策、產業發

展與永續生活等方向，啟動全面制度

檢討，納入調整獎勵誘因機制、開放

多元參與模式並透過多場諮詢會議與

專業討論，廣徵林農、地方政府、學

界與環境團體意見，作為本次修法的

重要基礎，並於114年正式推動施行獎

勵造林 2.0。這次調整，是制度施行以

來幅度最大、目標更明確深化的一次

轉型。

其核心精神為「先決定經營目

的，再分流輔導造林」，這項調整標誌

著政策由單向「完成造林」的補助模

式，進階為目的導向的經營輔導體系。

制度上，獎勵期程由原本20年，

聚焦縮短為最關鍵的6年，並導入「堆

疊式獎勵」設計，將獎勵金區分為造

林獎勵金、成林獎勵金與結構用材獎

勵金3個階段，6年合計每公頃最高可

達60萬元。此一設計，讓獎勵金不再

只是補助性支出，而是成為支持林業

經營的第一桶金，協助林農渡過撫育

成本最高的初期階段，同時保留後續

經營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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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2大類型，回應不同土地條件與國

家發展需求。

一、 木材生產林：支撐國產材與低
碳循環體系

木材生產林以提供結構用材、建築

用材、菇蕈及農用資材等具市場價值之

木材為主要目的。透過選育適合環境、

具市場潛力且固碳效率高的樹種，如臺

灣杉、臺灣肖楠、相思樹、大小葉桃花

心木等，引導建構計畫性人工林經營

模式，對接國產材市場需求，建立在地

更重要的是，新制度自造林初期

即引導林農依土地條件與經營意願，設

定清楚的經營目標，透過政策提供相應

的輔導與工具，有效的掌握調節經營方

向。藉由造林前期完整規劃細心照顧造

林地、中期導入多元輔導彈性經營、後

期透過永續林業經營達成造林目的。

雙軌分流：木材生產林與非木

材生產林的政策定位

在獎勵造林2.0架構下，政策正式

區分「木材生產林」與「非木材生產

比較項目 獎勵造林 1.0（97年版） 獎勵造林 2.0（114 年修正版） 轉型意義與新方向

獎勵年限 20年 大幅縮短至 6年 
聚焦幼林撫育關鍵期，降低林農土地

被長期鎖定的壓力，保留經營彈性

獎勵金額 每公頃前 6年共 32 萬元 每公頃 6年最高 60萬元 
提高獎勵額度以反映勞務成本增加，

將獎勵金轉化為經營的第一桶金 

獎勵機制 單一年度給付 
階段性堆疊式獎勵（造林 +成
林 +結構用材） 

結合「造林+成林+結構用材」獎勵，
強化林農對木材生產與撫育的誘因

適用範圍 限山坡地 擴大至平地特定區域

納入平地污染管制區與地下水管制區

（第一級）、縣市政府規劃造林專區，

讓綠意從山區延伸至平野

核心目標 以「存活率」為標準 
以「計畫經營」與「目的分流」

為導向 
除覆蓋率外，更重視後續森林經營與

長期價值的累積

生態機制 缺乏生態價值考量 
導入國土生態綠網與生態服務

給付、保育共生地認證

建立嚴謹審查機制，規範次生林不得

先砍再種，讓保育行為轉化實質收益

產業對接
政策較為孤立，缺乏與後端

產業鏈結合 
引進企業 ESG 與自然解方
（NbS）

媒合企業認養、支持國產材，將造林

轉化為具備經濟循環的永續產業

獎勵造林從1.0邁向2.0新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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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供應鏈。又因森林具備良好的二氧

化碳吸存能力，而木材於建築與家具中

可長期固定碳，形成「造林－生長－利

用－再造林」的固碳循環。不僅有助於

提升國產材自給率，降低臺灣長期對進

口木材的依賴，也使林業在淨零排放與

循環經濟體系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二、 非木材生產林：支撐國土綠網
與多元環境價值

非木材生產林則以國土保安、水

源涵養、生態維護與景觀功能為核心，

優先採用原生樹種，營造多層次森林

結構。在平地與淺山地區，這類造林可

成為修補破碎棲地的重要節點，支撐國

土生態綠網的整體布局。同時，非木

材生產林在友善經營下所提供的環境

服務價值，可於期滿後銜接「私有保

安林生態服務給付」與「保育共生地

（OECM）認證」，使保育行為轉化為

可被肯認的經營成果。

從「量的擴張」走向「質的提

升」：制度把關與生態防線

本次獎勵造林2.0，透過「獎勵輔

導造林辦法」修法，特別強化「有外加

性價值，才給獎勵」的原則，明定7大

類具實質造林需求的土地類型，包括：

生產人工林、廢耕地、老化退化竹林

地、超限利用土地、外來種植物入侵土

地、退化林地、其他經林業主管機關認

定有造林需要者等，透過法規明確化，

有助於精準識別需要造林土地。

針對次生林、生態敏感區與大面

左圖：臺灣杉為臺灣特有種，適合種植海拔1,500 - 2,600公尺山區，樹型通直優美，心材具美麗的紋理與特殊的香
味，可作建築、家具、船舶等用材。（照片提供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花蓮分署）
右圖：桃花心木適合種植臺灣中南部低海拔地區，生長勢旺盛，木材具紅褐色或橘紅色紋理，常用於製作高級家具、

樂器、音響及櫃體等。（照片提供 /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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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造林案件，導入更嚴謹的審查機制。

例如：次生林不得先砍伐再申請造林獎

勵，以防止「先砍後種」的逆向操作行

為。位於保安林、特定水土保持區及生

態敏感類型環境敏感區域，僅能申請非

木材生產林。非木材生產林原則上僅可

申請1次獎勵造林，並透過跨機關與專

家審查，確保造林行為能真正提升整體

生態價值，而非造成反向衝擊，以確保

獎勵政策資源發揮最大效益，確實達

成守護珍貴生態環境之目標。這項設

計，象徵獎勵造林政策由「追求面積成

長」，提升轉向「確保品質與功能」。

115-124年新植造林與碳匯預期增益趨勢圖

■ 累計造林面積（公頃）
■ 年度二氧化碳吸存量（公噸）
■ 累計二氧化碳吸存量（公噸）

碳

吸

存

量

年 度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制度轉型成效與碳匯推估：

數據見證方向

新制成效已於114年初步顯現，

當年度獎勵造林申請面積達234公

頃，較前一年成長約6成。依推估，

新增造林面積每年可為臺灣增加約2

千公噸二氧化碳吸存量。

進一步推估，若自115年起每年

穩定新植550公頃，每公頃新植造林

每年可貢獻約4,700公噸碳匯量，持續

推動10年後，累計吸存量可達約25萬

8千公噸，成為國家氣候韌性的重要

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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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碳匯的多重國家價值與產

業連結

自然碳匯作為臺灣2050淨零路徑

中自然解方的重要一環，不僅有助分擔

減碳壓力，也能支撐產業因應「排碳有

價」時代的挑戰。穩定發展的自然碳

匯，可依規範轉化為自願減量額度，提

供企業多元減碳管道，同時帶動苗木培

育、生產管理與監測等相關產業，創造

地方綠色就業機會。

接軌 ESG 與公私協力：讓社會
共同投入森林經營

隨著E S G與自然相關財務揭露

（TNFD）成為國際趨勢，獎勵造林亦

成為企業參與永續發展的重要平臺。透過

公私協力模式，企業得以認養林地、支持

原生樹種復育或投入國產材供應鏈，形成

林農、企業與國家三方共贏的合作體系。

結語：為下一個世代累積森林

的長期價值

森林的成長跨越數十年，制度設

計必須具備長期視野。獎勵造林2.0的

推動，象徵臺灣林業由「完成造林」正

式邁向「價值經營」。透過目標導向、

分流輔導與政策整合，讓森林成為可經

營、可累積、可傳承的國土資產，為下

一個世代奠定穩固而具韌性的綠色基

礎。  

獎勵造林2.0：自然碳匯增益與國家政策關聯圖

制度優化：獎勵期縮短至關鍵6年，保留經營彈性
堆疊式獎勵：機制每公頃6年最高60萬元

分流管理：木材生產林與非木材生產林差異化經營

量化目標：每年穩定新植550公頃，10年累計吸存25.8萬公噸碳吸存

獎勵造林2.0
經營導向

輔導私有地住建立永續經營模式，厚植臺灣自然碳匯對接國家淨零戰略與國際ESG趨勢

淨零排放戰略

•  對接 2050 淨零路徑
•  建立 MRV 檢核標準
•  推動國產材低碳循環

國土生態綠網

•  串連破碎棲地
•  銜接 OECM 認證
•  體現生態服務價值

產業經濟與 ESG

•  引導企業投入資源
•  因應供應鏈排碳規範
•  發展自然解方（NbS）

山村生計與永續

•  創造綠色就業機會
•  結合林下經濟與育樂
•  保育與生計平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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